
苏黎世财产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附加电磁场责任免除条款 

 

兹同意并确认以下条款将加入主险条款第一章【承保范围】第一条“身体伤害”及“财产损害”的责任

第 2 项责任免除条款： 

 

本公司不承保： 

1. 由于电磁场辐射致病特性所引起或产生的责任； 

2. 用于减弱或消除电磁场或电磁辐射影响的费用。 

 

本责任免除事项还包括： 

1. 任何与上述责任相关的已经做出或本应做出的监督、指导、劝告、警告或建议；以及 

2. 分担他人或补偿他人由于承担上述责任而须支付赔偿金的责任。 

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、除外责任和条件

维持不变。 

 


